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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保

荐机构”）作为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扬芯片”、“公司”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利扬芯片进行

持续督导，2020 年持续督导工作的持续督导期为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现就 2020年持续督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完成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东莞证券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根据公司的具体情

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东莞证券已与利扬芯片签署保荐协

议，该协议已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

间的权利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东莞证券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公司开

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

该类事项。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

体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

该类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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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各项承诺在正常履行中。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东莞证券督促公司依照最新要求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东莞证券对公司内控制度的设计、实

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发行人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

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

行。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

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莞证券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了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文件，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完备，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利扬芯片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

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2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情况。 

13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应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的未履行承诺

的事项发生。 

14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

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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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5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

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

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

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

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

其他情形。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未

发生该等情况。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

量。 

东莞证券已经制定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并提出明确工作要求。 

17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

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

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

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在 2020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及

相关主体未发生该等情况。 

18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东莞证券持续关注了公司募集资金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

诺。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集成电路测试行业竞争风险 

集成电路产业链中存在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封测一体公司、晶圆代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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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厂商和芯片设计公司等模式的厂商涉及了晶圆测试、芯片成品测试业务。其

中，晶圆代工企业、封测一体公司和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都能对外提供晶圆测试

或者芯片成品测试服务，都是服务于芯片设计公司；而 IDM厂商和芯片设计公司

主要为满足集团内部的测试需求来配置一定的测试产能。各类厂商的主营业务和

技术特点各不相同，相比于其他四类，国内第三方专业测试厂商起步较晚，分布

较为分散且规模较小，公司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 

（二）公司租赁房产产权存在瑕疵的风险 

公司向万兴汽配租赁的位于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工业区厂房、办公室和宿舍

未取得房产证，其产权存在瑕疵。该等房屋项下土地为莫屋社区集体所有，并经

该集体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出租给万兴汽配，但由于时间相隔较远，文

件保存不当，莫屋社区无法提供村民决议签字文件，同时万兴汽配未取得相应的

规划及建设许可证书和不动产权证书。 

未来如果因村民代表同意出租土地的决议文件缺失而发生争议或者纠纷，或

因出租方产权瑕疵、出租方违约或当地政府部门对相关土地进行重新规划而使得

相关房产拆迁，则公司的厂房、办公室和宿舍存在被迫搬迁的风险，进而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搬迁和临时停工都将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三）研发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集成电路测试行业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公司要保持持久的竞争力，

必须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目前，与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专业测试研

发技术人员严重匮乏。发行人的测试解决方案开发、测试技术创新和前瞻性研究

主要依托以核心技术人员为骨干的研发团队。发行人测试技术复杂程度高、研发

难度大，掌握这些技术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多年的技术沉淀，如果研发技术

人员大量流失，将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生产设备折旧年限显著长于可比公司、对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的风

险 

公司折旧年限为 5-10 年，京元电子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2-8 年，华岭股份

为 3-5年。公司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显著长于可比公司，主要系公司根据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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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预计可使用寿命并结合生产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需要进行大修、替换和报废的

情形而综合确定。 

二手设备折旧年限由公司技术部门综合考虑设备产地、品牌、型号、机械精

准度、测试机测量精准度、已使用设备年限情况、磨损新旧程度和设备保养情况

综合判断，将折旧年限确定为 5-8年。若公司对二手设备可使用寿命的判断存在

重大失误，或二手设备未能达到预期可使用年限，将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度/2020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2020年

12月 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52,825,408.92 232,013,365.71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947,231.14 60,837,907.16 -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733,922.75 58,609,568.82 -2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365,346.34 151,347,136.51 -3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76,377,527.00 453,481,676.65 115.31% 

总资产 1,092,105,824.66 580,008,177.05 88.29% 

2020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61 -19.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61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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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3 0.59 -2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01% 15.56% 减少 5.5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82% 14.99% 减少 6.1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9.80% 9.48% 减少 0.32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97%，主要系公司受益于前期 5G通讯芯

片的测试技术研发投入和客户开拓，随着 5G 商用推广，公司在 FPGA、射频等芯

片测试收入较上年同期显著增加； 

2、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4.61%和 21.97%，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稀

释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9.67%、

19.67%和 27.12%，一方面主要系公司受全球晶圆产能短缺和需求急剧增长的影

响，部分客户晶圆采购量受限或延期，导致公司期间产能利用率下滑，另一方面

是公司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增长较多，以及公司芯片测试的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及总资产均较上年增长，主要系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独立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服务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专注于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并在该领域积累了多项自主的核心技术和芯片测试解

决方案，可适用于不同终端应用场景的测试需求。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条状封装

产品自动探针台、3D 高频智能分类机械手等集成电路专用测试设备已运用到公

司的生产实践中。公司为国内知名芯片设计公司提供中高端芯片独立第三方测试

服务，产品主要应用于通讯、计算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及工控等领域，工艺

涵盖 8nm、16nm、28nm 等先进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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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长期致力于测试解决方案开发的技术储备，掌握在较短的研发周期内开

发测试方案的核心技术，为缩短客户产品投放市场时间和抢占市场先机提供有力

保障。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基

地之一。公司为民营科技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认定为广东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20 年度，公司继续加大集成电路测试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开发，同时公司

于 2020 年 11月成功登陆科创板，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资本实力，并以此次发行

上市为契机，公司得以整合优势资源，加速业务拓展，扩大品牌影响力。 

因此，2020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的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0 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2020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2,478.21万

元，较 2019 年增加 279.08万元，增幅 12.69%。 2020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9.80%，与 2019年度研发费用率 9.48%相比，增加 0.32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已累计完成 39 大类测试解决方案的开发，公司共

拥有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 90项，软件著作权 10项，正在申请的发明专

利 23项、实用新型专利 11项。 

2020 年 2 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公司为广东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上海市 202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1﹞29 号），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2031004427，发证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有效期三年。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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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7,094.26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 

利息收入净额 B2 -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0,401.53 

利息收入净额 C2 49.68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0,401.53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49.6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6,742.41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注] F 41,161.33 

尚未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未支

付发行费用金额 

G 
4,418.92 

差异 H=E-F+G - 

注：实际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 15,938.73万元，购买理

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 20,212.05万元，以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未转回募集户金额 5,010.54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1年 1月 4 日转回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万江支行账号为 693873847628 的募集资金专户），总数与

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系四舍五入产生的尾差。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己披露

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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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

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扬芯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

股占比 

2020年度

的质押、

冻结及减

持情况 

1 黄江 

董事长、

控 股 股

东、实际

控制人 

41,343,800 687,788 42,031,588 30.81% 无 

2 瞿昊 董事 6,918,400 - 6,918,400 5.07% 无 

3 黄主 董事 4,362,000 382,619 4,744,619 3.48% 无 

4 袁俊 

董事、核

心 技 术

人员 

160,000 53,580 213,580 0.16% 无 

5 辜诗涛 

董事、董

事 会 秘

书、核心

技 术 人

员 

1,097,400 540,856 1,638,256 1.20% 无 

6 张亦锋 

董事、总

经理、核

心 技 术

人员 

47,408 - 47,408 0.03% 无 

7 田雨甘 
独 立 董

事 
- - 0 0.00% 无 

8 郑文 
独 立 董

事 
- - 0 0.00% 无 

9 游海龙 
独 立 董

事 
- - 0 0.00% 无 

10 张利平 
监 事 会

主席 
6,818,400 - 6,818,400 5.00% 无 

11 徐杰锋 监事 3,850,000 - 3,850,000 2.82% 无 

12 邓先学 
职 工 代

表监事 
15,000 - 15,000 0.0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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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恩慧 
财 务 总

监 
20,000 - 20,000 0.01% 无 

14 卢旭坤 
核 心 技

术人员 
250,000 25,347 275,347 0.20% 无 

15 郑朝生 
核 心 技

术人员 
40,000 36,210 76,210 0.06% 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利扬芯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